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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项目概况
图文广告物料制作、配送、安装等均由供应商负责；设计内容一般由馆方提供，如有特殊设计要求会事先沟通，供应商应积极配合。
2、 物料制作
供应商应严格按照馆方要求的规格、工艺、标准及其他约定制作广告物料，印制质量需符合行业标准或国家有关规定的印刷品质量标准及约定，日常物料制作内容，详见底部附件表格。
3、 物料配送
配送上门的物品，其运费、装卸费、人工费均由供应商承担。供应商需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将物品送至馆方指定地点；若物品在运输、装卸过程中损坏，供应商需无条件免费更换，且不得延误馆方使用。
4、 物料安装
所有需固定的物料，供应商需在安装前，到馆方现场勘查，评估安装对象（墙面、玻璃、展柜等）材质及保护要求。
安装后需确保物料牢固（无脱落风险），且未来拆除时可清理干净（无残留胶痕、无材质损伤），拆除后需经馆方现场确认。
供应商需完成施工现场清理，移除所有施工垃圾（废胶、边角料、包装材料等），并按馆方要求运至指定垃圾存放点；施工现场需恢复至不影响馆方正常开放、展览秩序及场地原貌的状态。
5、 物料验收
图文广告制作安装验收由馆方组织最终使用人（馆方相关部门）、供应商共同进行，验收需在安装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启动：​
验收流程：双方共同核对物料材质、安装质量，最终使用人牵头依据本需求单约定标准逐项核查，填写《验收记录表》签字确认，验收完成；​
验收不合格：供应商须按要求完成免费整改，二次验收仍不合格的，馆方有权拒收，且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返工期间馆方的合理损失（如临时替代物料费用）。
6、 其他要求
工期：1、一般物料（如条幅、KT板等）：从馆方确认设计稿并发出制作指令次日 0 时起算，24 小时内完成制作并安装完毕；2、特殊物料（如双色板、异形装置等）：工期由双方提前约定；3、特殊情况（如不可抗力、物料短缺）需调整工期的，需及时向馆方申请，未经沟通不得随意逾期。
供应商对馆方提供的所有文件资料（设计稿、需求说明、场地图纸、文物保护要求等）负有保密义务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，保密义务在合作终止后持续有效。因合作产生的所有图纸、设计方案、物料成品等的著作权均归馆方所有，供应商不得擅自复制、使用（含用于自身宣传）或向第三方提供，否则需承担侵权责任及馆方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律师费、赔偿金）。
供应商应确保服务过程中的质量与安全，需为其现场作业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及第三者责任险，作业人员需遵守馆方现场管理规定（如不触碰文物、不在馆内吸烟），若因供应商违规操作造成馆方人员伤亡、文物损坏或财产损失，供应商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。
本采购需求由李鸿章故居陈列馆负责解释。本需求单未尽事宜，由馆方与供应商协商一致后以书面形式（如补充协议、确认函）确定，补充文件与本需求单具有同等效力。​



附件：日常物料制作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）
	材料/工艺
	尺寸

	写真覆膜裱KT板
	户内
	48*73cm

	
	户外
	48*73cm

	写真覆膜裱KT板
	户内
	79*120cm

	
	户外
	79*120cm

	写真覆膜裱PVC板
	户内 
	48*73cm

	
	户外
	48*73cm

	写真覆膜裱PVC板
	户内
	79*120cm

	
	户外
	79*120cm

	双色板
	UV
	60*45cm

	条幅
	普通
	70cm宽

	
	彩色
	70cm宽

	喷绘布
	1号
	不足1平方按1计算

	
	1号
	306cm*230cm

	亚克力
	3mmUV
	A4

	
	
	A3

	
	
	大于A3

	打印
	80克黑白
	A4

	
	
	A3

	
	200克以下彩色
	A4

	
	
	A3

	
	铜版纸
	A4

	
	
	A3

	装订
	卡胶
	A4




